


采取“先建 (用 )后补”方式， 按实际投入费用的30%补助，

且最高补助不超过10万元。

三、 使用范围

用于奖补畜牧业新品种(包括农业农村部公布的特种畜禽)、

新技术、 新饲料、 新设施设备、 新模式等“五新项目” 的应用推

广。

四、 申报材料

《2025年泉州市畜牧业“五新” 推广项目申报汇总表》 电

子版和纸质版 1份，《泉州市畜牧业“五新”推广项目申报表》、

养殖场简介、 营业执照、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、 种畜禽生产经营

许可证、 养殖场全景图、 申报建设内容图片、 设施设备购买发票

等佐证材料一式3份。

请各乡镇于2024年 11月 20日下午下班前将以上材料报送

至县农业农村局畜牧站。

联系人 ： 张燕茹 15280085742

附件： 1.2025年泉州市畜牧业“五新”推广项目申报汇总表

2.泉州市畜牧业“五新” 推广项目申报表

3.泉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泉州市畜牧业“五

新” 推广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

德化县财政局

2024年 11 月 12 日

德化县农业农村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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